
慈濟大學東方語文學系課程開設辦法 

                    98.11.13東方語文學系 98學年第一次教學暨課程規劃委員會議通過。 

一、為推展本學系教學，開設課程，維持教學品質，促進學術發展，

特訂定本辦法。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 

二、課程開設以課程規劃表為依據；並得依學生學習須要、時代趨勢，

經教學暨課程規劃委員會審議通過列入課程規劃表後，開設新課

程。 

三、課程授課教師之聘定，依以下順序為之： 

（一）學位主修。 

（二）有學術著作。 

（三）具講授經驗。 

（四）具研究經驗，有授課能力。 

四、選修課程以隔年開設為原則。 

五、本辦法由系教學暨課程規劃委員會決議經系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

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

